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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。 

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一起予以公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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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。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

（一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

出 席公 司本次 股东 大会现 场会议 的股 东及委 托代 理人就 会议 通知 中

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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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813％；弃权 14,7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

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.9087％。 

7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》 

表 决 结果 ：同意 182,381,444 股， 占出 席会 议所 有股 东所 持股 份 的

99.9908％；反对 1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92％；

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

份的 0.0000％。 

8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〈公司章程〉的议案》 

表 决 结果 ：同意 182,381,444 股， 占出 席会 议所 有股 东所 持股 份 的

99.9908％；反对 1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92％；

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

份的 0.0000％。 

9、逐项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部分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》 

（1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〉的议案》 

表 决 结果 ：同意 181,763,676 股， 占出 席会 议所 有股 东所 持股 份 的

99.6521％；反对 634,56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79％；

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

份的 0.0000％。 

（2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〈董事会议事规则〉的议案》 

表 决 结果 ：同意 181,763,676 股， 占出 席会 议所 有股 东所 持股 份 的

99.6521％；反对 634,56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79％；

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

份的 0.0000％。 

（3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〈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〉的议案》 

表 决 结果 ：同意 181,763,676 股， 占出 席会 议所 有股 东所 持股 份 的

99.6521％；反对 634,56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79％；

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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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738,668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5.9100％；反对 1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2.1813％；弃权 14,7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

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.9087％。 

1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监事 2022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》； 

表 决 结果 ：同意 182,381,444 股， 占出 席会 议所 有股 东所 持股 份 的

99.9908％；反对 1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92％；

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

份的 0.0000％。 

12、采用累积投票、等额选举方式逐项审议通过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

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，景晓军、沈智杰、林飞、彭庆华当

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，具体表决结果如下： 

（1）选举景晓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股份数:182,343,450 股。 

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：同意股份数:715,374 股。 

（2）选举沈智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股份数:182,343,445 股。 

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：同意股份数:715,369 股。 

（3）选举林飞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股份数:182,343,445 股。 

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：同意股份数:715,369 股。 

（4）选举彭庆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股份数:182,343,445 股。 

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：同意股份数:715,369 股。 

13、采用累积投票、等额选举方式逐项审议通过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

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，张慧、方先丽、黄纲当选为公司第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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